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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

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以列举的方式定义了所有权。

民事权利上的所有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所有权的主体

是所有人和除所有人以外的义务人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即所有

权人是特定的。对所有权人来说，所有权人不需其他任何人

的协助便可实现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所有权的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即所有权法律关系中的义

务人是除所有人以外的任何不特定的民事主体。所有权的义

务人负有不作为的义务；未经所有权人同意，不得对所有权

人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有权是对世权。二、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有体物、特定物

和独立物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财物，而且该财物必须是有体

物、特定物和独立物。智力成果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权利人

可以依法对智力成果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智力成果不是所有权的客体。另外，有价证券所代表的权利

在实质上是所有权，但却不能说有价证券是所有权的客体。

三、所有权的内容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所有权包括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权是完

全物权。与所有权相比，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只具有所有

权的一部分权能，因而属于定限物权。虽然所有权对其客体

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种支配权，但所有权并不



是各种所有权的集合，而是由各种权能所派生的整体性权利

。所有权和定限物权归属于同一人时，定限物权因混同而消

灭。所有人将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出去而由非所有人享有时，

其实际掌握的所有权权能是不完整的，但所有人的所有权是

完整的。四、所有权具有永久性所有权随标的物的存在而存

续，不得预定所有权的存续期间。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权

是永久支配标的物的物权。所有人将所有权转让他人或抛弃

而丧失所有权，是所有人行使所有权的结果。所有权具有永

久性是与预定一定期限的定限物权相比较而言的。所有权可

因标的物灭失和他人的取得时效而消灭。第二节所有权的权

能所有权是所有人对所有物全面支配的权利。这种支配权常

常表现为若干具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即为所有权的权能。所

有权的权能包括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所有权的积极权能包

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所有权的消极权能是指排除他

人的干涉。《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是对所有权积极权能的

规定。一、占有占有是指特定的所有人对标的物进行管领的

事实。所有人对标的物的占有是行使物的支配权的基础和条

件。所有权观念的变化使得这一权能失其原有的重要性，但

不能因此而否定占有权是所有权最基本的权能。由于占有的

情况十分复杂，为保护所有人和占有人的利益，民法理论和

司法实践将占有作了以下分类：（一）所有人占有和非所有

人占有以占有的主体为标准，可将占有分为所有人占有和非

所有人占有。所有人占有是指由所有人占有属于自己的标的

物；非所有人占有是指由所有人以外的人占有标的物。（二

）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以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标的物，可将

占有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有权占有，是指根据法律规



定或合同约定而占有某标的物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对标的物

进行占有的权利，称为本权。如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在有本

权情况下的占有，即为有权占有。无权占有，是指无本权的

占有。（三）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以非法占有人对占有的善

意或恶意为标准，可以将占有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善

意占有是指非法占有人在占有标的物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

道其占有是非法的。恶意占有是指非法占有人在占有标的物

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占有是非法的。区分善意占有和

恶意占有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占有人在购买他人

无权处分的财产时是善意的，其占有该财产也是善意的，占

有人可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2）占有人基于

将财产据为己有的意思，经过法定的占有时效期间，其可依

占有时效制度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3）在不当得利的返还上

，善意占有人一般只返还现存的利益，不返还巳灭失的利益

，而恶意占有人则应负赔偿的责任；4）在返还原物时，善意

占有人可请求所有人返还其为保管、保存标的物所支付的费

用，不返还在标的物上所获得的掌息，恶意占有人无权请求

所有人返还其支付的费用，但有返还在标的物上所获擎息的

费用的义务。二、使用使用，是指根据所有物的性质和用途

，在不损毁所有物或变更其性质的情况下，为满足生产和生

活的需要而对所有物加以利用。例如，以房屋供自己居住，

衣服供自己穿着。使用只为事实上的作用，而不涉及收取天

然孳息。使用权可以和所有权发生分离；非所有人可依法律

规定或与所有人的约定取得物的使用权；如果使用人因使用

不当而致使用物毁损灭失时，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当

注意，要将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的使用权与作为他物权的使



用权（如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区别开来。三、收益收益

是指收取由原物产生出来的物质利益。所谓由原物产生出来

的物质利益，是指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是指因

自然规律而由原物生产出来的或者以物的用途而收获的物质

利益。天然孳息也可以是人工的，但由人工产生的物质利益

不是产生于对出产物的改造加工。法定孳息，是依法由法律

关系产生的物质利益，如房屋租金、借贷利息。应当注意，

法定孳息是由他人使用原物而产生的，自己利用财产获得的

收益和劳务报酬不属于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未与原物分离之

前，只能由原物所有人所有。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产生以后

，如果法律或合同没有特别规定，由原物所有人所有。如果

原物已移转占有，根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孳息也可以由产

生孳息时的合法占有人所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